
国家图书馆周字５１号文书
辨疑与唐格复原

陈 灵 海 

内容提要：自刘俊文先生提出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周字 ５１号文书为 《开

元职方格》残卷以来，学术界长期将这一观点奉为通说。但比对文书内容与形式

并分析唐代相关史实可知，该文书只是开元时期西州都督府辖区的一件下行牒文

书，并非唐格。将这件文书从唐格残卷中剔除，有助于进一步确认唐格的编修体

例、特征及性质，推动唐格的复原和研究工作。

关键词：唐格复原　律令格式　敦煌文书　吐鲁番文书

在唐代律、令、格、式等法律形式中，律有传世文本，令、式有辑佚成果，唯唐格

自宋代以后几乎全部佚失，至今未见较系统的辑佚与复原。法史学界对唐格的研究也较

为薄弱，对其法律性质、编修次数、条文数量、历史演变等问题未能形成统一意见，甚

至存有一些误解。而格又是唐代条文最多、变动最频繁的法律形式，最能准确和全面地

反映当时的法制动态与规则演变进程。〔１〕因此，正确认识唐格的体例与性质，充分挖掘

相关史料以复原唐格，是中国法制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２０世纪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和 《天圣令》的发现，开启了唐代法制史研究的新篇

章，然而唐格方面的研究仍然进展缓慢。自 １９２７年董康撰写 《〈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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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的撰写得到杨一凡、韩癉、张伯元、戴建国、周东平诸位师友的指点；本研究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第５１
批面上项目 （２０１２Ｍ５１０６７３）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２ＢＦＸ００２）的资助，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据笔者推算，唐代发布的含有重要制度性内容 （不包括官爵任免的册书、制书及慰劳制书等）的制敕当在

五万件以上，被精编为格或格后敕的可能多达万条，剔除因延用而重复的部分后仍达数千条。开元时修撰

律、令、格、式，总计条文７０２６条，除律５００条、令 １５００条左右外，其余皆为格、式，即为明证。如陈
顾远先生所言：“唐代之敕，其势力在实际上已过于律，不过寄其形式于格，于是格公然夺律之席矣。”参

见陈顾远：《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４年版，第 １１９页。亦见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商务印
书馆２０１１年 （重印）版，第７７页。



释文》至今已有八十多年，〔２〕其间各国学者虽然发表了一些相关成果，但亟待填补的学

术空白依然很多。迄今所见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与唐格有关的残卷有八件 （六种），一

直是法史学界复原唐格的希望所在。它们分别是：法藏 Ｐ．３０７８和英藏 Ｓ．４６７３《神龙散
颁刑部格》残卷、英藏 Ｓ．１３４４和国图周字 ６９号 《开元户部格》残卷、法藏 Ｐ．４９７８《开
元兵部选格》残卷、俄藏 Дｘ．０６５２１《律令格式事类》残卷、德藏 ＴＩＩＴｃｈ．３８４１《垂拱吏
部格》残卷，还有一种即本文拟重点讨论的原北京图书馆 （现为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

国图周字 ５１号文书。
周字 ５１号文书是一件珍贵的唐代遗存文献，２０世纪初被发现于我国新疆地区，目前

被归入敦煌文书，其来源颇为曲折。１９２４年陈垣先生所编 《敦煌劫余录》中未包括该文

书。１９３５年北平图书馆善本部将其编入 《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但因战乱未出版，

直到 １９９０年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搬迁才被重新发现。２０１０年，该文书首次正式刊布于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３〕１９８９年，刘俊文先生首次提出该文书是 《开元职方格》

残卷，这一观点至今仍是法史学界的通说，但也有一些学者存有疑问。笔者经反复比对

并结合唐代相关史实进行分析后发现，该文书并非唐格，而是开元时期西州都督府辖区

的一件下行牒文书。以下笔者将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周字 ５１号文书进行重新释读，
指出其不符合唐格特征的两个重要疑点，确认其作为牒文书的真实性质，并简要分析唐代

的格敕关系，以期有助于唐格的复原工作。

一、周字 ５１号文书的释读与难点

周字 ５１号文书共两条、八行、九十六字，右上角撕裂处应有两个阙字。前五行为第
一条，事关烽燧递报，共五十九字；后三行为第二条，事关抓捕盗贼，共三十七字。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时任北平图书馆写经组组员的许国霖先生第一次将周字 ５１号文书
抄录出来 （以下简称 “许录”）。〔４〕对比原文可知，“许录”有不少错漏。录文仅八十九

字，分两条，无标点，不分行：

第一条为 “竟不来遂使军州伫望消息于今后仰放火之处约述逗留放火后续状递报勿稽

事意致失权宜辄违□刻捉官别追决卅所由知烽建儿决六十棒”，共五十八字，遗漏了
“守”字，且未识出 “辄违□刻”中的 “晷”字。

第二条为 “法令滋彰盗贼多矣盽防不设奸□□兴欲存纪纲须加捉搦仰□□□捉相知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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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康：《书舶庸谭》，１９３９年自刻本。董康在 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１日的日记中感慨，“虽出之残缺，尚可见原格
之大略，兹与唐律对勘，备录于后，供探讨刑法史之一助也。”参见贾贵荣辑：《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

集成》第二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６９页以下。罗振玉在 《罗雪堂全集续编》第十八册中也

抄录了 《神龙删定散颁刑部格残卷》，参见 ［日］岛田正郎主编： 《中国法制史料》第二辑第一册，鼎文

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７１９页以下。
关于该文书的来源与经历，可参见陈垣： 《敦煌劫余录序》，收入 《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版；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余欣： 《许国霖与敦煌学》，载季羡
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年版；夏生平：《近二十年来敦煌文献的收
藏、整理与刊布》，载 《敦煌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敦煌杂录》，黄永武主编：《敦煌丛刊初集》第十册，新文丰出版公司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４１７页。



搦务令禁断”，共三十二字，遗漏了 “官”字，且未识出 “奸□□兴”中的 “贰”、“互”

两字和 “仰□□□捉”中的 “望”、“守”两字。

不过，“许录”并未将该文书视为唐格，其拟名为 《惩罚司烽火人烽建 （健）儿令》。

此后，由于周字 ５１号文书的图版迟迟未见刊布，直到 １９９０年代，“许录”仍是学界
了解该文书的主要途径。１９８９年出版的刘俊文著 《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

１９９０年出版的程喜霖著 《汉唐烽堠制度研究》，录文均来自 “许录”。区别在于，程喜霖

先生延用了 “许录”的定性，仍将该文书拟名为 《唐惩罚司烽火人烽健儿令》。〔５〕而刘

俊文先生则首次将该文书确认为 《开元职方格》（以下简称 “刘录”）。

“刘录”与 “许录”相同，亦为八十九字、分两条，错漏、未识情况也与 “许录”相

同，只是分成七行，并加了标点。〔６〕但是，由于没有核对原文书，“刘录”沿袭了 “许

录”中的一些差错，并认为第 ３行中的 “建儿”当作 “健儿”，其实原文即为 “健儿”。

又认为第 ３行阙字可补 “时”字，其实原文 “晷”字可识。又认为第 ６行阙字可补 “镇

戍守”三字，其实原文 “望”字可识，可补入的只有两字。

１９９４年出版的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三册 《敦煌出土法制文献》 （唐耕

耦先生撰），为周字 ５１号文书提供了更准确的录文 （以下简称 “唐录”），分两条、八

行、加标点，共九十六字，第一条五十九字，第二条三十七字。 “唐录”参考 “刘录”，

亦将该文书定名为 《开元职方格》。但作者指出，将这件文书 “断为开元 《职方格》证

据还不足”，只是暂采刘俊文先生的定名 “并存疑，以待博学之士进一步考之”。〔７〕

２００９年，荣新江先生在 《唐写本 〈唐律〉 〈唐礼〉及其他》一文中，首次刊出周字

５１号文书的图片，并重新制作了录文 （以下简称 “荣录”）。〔８〕

对比图版可知，上述四种录文均有误读、误释之处。“唐录”虽最接近于准确，识读

了 “晷”、“贰”、 “互”、 “副”等难字，但第 ７行 “望”字误识为 “所”，第 ８行补入
“由”、“以”两字，导致句意欠畅。这个 “望”字非常重要，如能顺利释出，则可如刘

俊文先生那样，推测出下文所阙可能为 “镇”、“戍”两字。“荣录”也较准确，但同样

有瑕疵，如未能正确释读 “仰放火之处约述逗留，放火后续状递报”一句，使文意陷于

难解。结合各家的释读，笔者认为其准确读法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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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３４页。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年版，第 ２９５页。其录文为：“〈前缺〉 〈第 １
行〉竟不来，遂使军州伫望消息。于今后，仰放火之处约 〈第 ２行〉述逗留，放火后续状递报，勿稽事
〈第 ３行〉意，致失权宜。辄违□刻，捉官别追决卅；所由知烽建儿 〈第４行〉决六十棒。〈第 ５行〉法令
滋彰，盗贼多矣。盽防不设，奸□□兴，欲存 〈第 ６行〉纪纲，须加捉搦。仰□□□捉，相知 〈第 ７行〉
捉搦，务令禁断。〈后缺〉”

其录文为：“〈前缺〉〈第 １行〉竟不来，遂使军州伫望消息。于今后 〈第２行〉仰放火之处约述逗留，放
火后续状 〈第 ３行〉递报，勿稽事意，致失权宜。辄违 〈第４行〉晷刻，守捉官副追决卅；所由知烽 〈第

５行〉健儿决六十棒。〈第６行〉法令滋彰，盗贼多矣。盽防不设，奸 〈第７行〉贰互兴。欲存纪纲，须加
捉搦。仰所 〈第 ８行〉［由］［以］守捉官相知捉搦，务令禁断。〈后缺〉”
荣文载 《文献》２００９年第４期。其录文为：“〈前缺〉〈第１行〉竟不来，遂使军州伫望消息。于今后 〈第

２行〉仰放火之处，约述 （束）逗留，放火后，状 （以）〈第３行〉（次）递报，勿稽事意，致失权宜。辄
违 〈第 ４行〉晷刻，守捉官副追决卅；所由知烽 〈第 ５行〉健儿决六十棒。〈第 ６行〉法令滋彰，盗贼多
矣。盽防不设，奸 〈第 ７行〉贰互兴。欲存纪纲，须加捉搦。仰望 〈第 ８行〉□□守捉官相知捉搦，务令
禁断。〈后缺〉”



〈前缺〉

１　竟不来，遂使军州伫望消息。于今后
２　仰放火之处约述逗留，放火后续状
３　递报，勿稽事意，致失权宜，辄违
４　晷刻，守捉官副追决卅，所由知烽
５　健儿决六十棒。
６　法令滋彰，盗贼多矣。盽防不设，奸
７　贰互兴。欲存纪纲，须加捉搦。仰望
８　□□守捉官相知捉搦，务令禁断。

〈后缺〉

该文书的释读难点，主要有四处：

一是第二行的 “逗留”两字。程喜霖先生认为，文书中的 “约述逗留”可能来自烽

火品约，“逗留”乃延缓之谓，并引 《唐律·捕亡》之 “逗留”条为佐证。荣新江先生

也将 “逗留”理解为 “迟延”，故怀疑 “约述逗留”中的 “述”字可能为 “束”字之误。

张涌泉先生指出，“逗留”二字不应作 “迟延”解，而应释作 “原因”，“约述逗留”意

为 “简要报告燃放烽火的原因”，然后燃放烽火。〔９〕其说甚确。《神龙散颁刑部格》 （Ｓ．
４６７３）第５４－５５行的 “密条灼然，有逗留者，即准律掩捕，驰驿奏闻”中的 “逗留”两

字，亦释为 “原因”乃见通顺。

二是第二行的 “后”、 “续”两字。荣新江先生认为， “后”字写在 “续”字旁边，

属于改字，与同在第二行的 “状”字旁边的 “约”字一样，“状”字已被圈掉，“续”字

也应被圈掉，只是书写者疏忽未圈。如前所述，“逗留”应释为 “原因”，燃放烽火处简

要陈述原因后，应立即以 “续状”的形式 “递报”，如此则语意畅达。因此，本句应为

“放火后续状递报”，“后”是加在 “续”之前的补字，而非改字。

三是第四行的 “守捉官”与 “追决卅”之间的字比较潦草，难以识读是 “副”还是

“别”。“许录”、“刘录”均识作 “别追决卅”，“荣录”认为 “副”字不能确定，也可能

是 “别”，唯 “唐录”确认为 “副”字。《唐六典》卷三十 《三府督护州县官吏》载唐时

兵制，显示边州之守捉官有正、副之分，包括镇将、镇副、戍主、戍副等。因此，此处

正确的识读应为 “守捉官副追决卅”，而非 “守捉官别追决卅”。

四是第七行末尾的 “望”字及第八行行首所阙的两字。如前所述，刘俊文先生在未

见文书原件的情况下，推测三个阙字处应补入 “镇戍守”三字，实可谓功力非凡。原文

中确实有 “守”字，另两字补入 “镇戍”二字，亦可从，荣新江先生也同意这一意见。

遗憾的是，刘俊文先生没有看到 “仰”字后还有一个 “望”字，这对他将该文书误定为

《开元职方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容后详述。

二、制敕用语与文书性质判定

刘俊文先生将周字 ５１号文书识别为 《开元职方格》，其理由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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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张涌泉：《敦煌文献字词释例》，《敦煌学》第二十五辑 （２００４年７月），第３４８页。



一是该文书前一条规定烽火递报失宜违时，对主烽官、知烽健儿处以杖罚，属于罚

则；后一条规定镇戍、守捉严辑盗贼，务令禁断，属于禁令。 《唐六典》卷六 “刑部郎

中、员外郎”条云：“格以禁违止邪”，据此推断其为唐格。

二是 《唐六典》卷五 “职方郎中、员外郎”条云：“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

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数”，据此推断该文书可能是开元时期的 《职方格》。

唐耕耦先生指出，周字 ５１号文书的书写年代当在敦煌陷于吐蕃之后。从内容看，军
州、健儿等名称及相关烽堠制度等此后一直存在，因此该文书是否制作于开元时期，不

无疑问。但对于该文书是否为唐格，唐耕耦先生没有提出疑问，因此仍将其题为 “开元

职方格断片”。

最早对周字 ５１号文书的性质提出质疑的是荣新江先生。他认为，一方面，该文书没
有唐格每条开始处的 “一”字线或 “敕”字，不象是格；另一方面，从现存敦煌、吐鲁

番发现的格文书原本来看，都是书写谨严，很少有误，而该文书的文字有多处涂抹或改

正，从外观上看也不像是格，更像是沙州、西州地方官府的文书。

新近出版了几部有关唐代法律形式的重要著作，各位作者对此问题亦持不同意见。霍

存福先生在辑录了十四条唐代 《职方式》后，将周字 ５１号文书作为 《开元职方格》，附

于其中第八条式 “凡告贼锋 （烽）起处……”之后，采信了刘俊文先生的观点。〔１０〕郑显

文先生也将周字 ５１号文书认定为 《开元职方格》。〔１１〕戴建国先生则持保留意见。他在提

到 “可以反映唐格条文体例的相关材料”时，列举了 Ｐ．３０７８、Ｓ．４６７３、Ｓ．１３４４、周字
６９号、Ｐ．４９７８、Дｘ．６５２１、ＴＩＩＴｃｈ．３８２１，没有提到周字 ５１号。〔１２〕日本学者对周字 ５１
号文书的性质亦持较谨慎的态度。山本达郎、池田温、冈野诚等先生所编 《敦煌吐鲁番

社会经济文献》第一辑 《法律文书》中未收入该文书。中村裕一先生所著书的 “敦煌发

现的唐格”一节中，也未提及 《开元职方格》。〔１３〕土肥义和先生在谈及敦煌文献中的唐

格时，同样未列 《开元职方格》。〔１４〕 坂上康俊先生 《有关唐格的若干问题》一文亦

同。〔１５〕

那么，周字 ５１号文书是不是 《开元职方格》的残本？如不是，它又是何种性质的文

书呢？这对唐格的复原工作至为关键。

刘俊文先生判定该文书为 《开元职方格》，依据的仅仅是 《唐六典》卷六 “刑部郎中

员外郎”条所云 “格以禁违止邪”，理据较为单薄。不过，从文书的内容、形式及此前法

史学界对唐格体例的一般认识看，该文书确有一些可判定其为唐格的理由：

一是该文书的书写呈现出条文式的排列。第一条规定烽火递报失宜的杖罚，第二条规

定加强对盗贼的捉搦禁断，是典型的法律条文的条列方式。

二是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大多数诉讼或财产文书不同，该文书中没有出现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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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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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存福：《唐式辑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３６页。
郑显文：《律令制时代中国的法律与社会》，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１３页。
戴建国：《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３７页。
［日］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汲古书院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６１页以下。
［日］土肥义和： 《唐代考课令等写本断片 （Дｘ．０６５２１）考释———兼论与开元二十五年所撰 〈格式律令事

类〉的关系》，载前引 〔９〕，《敦煌学》第二十五辑。
该文载戴建国主编：《唐宋法律史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０页。



名、地名、时间等特定名词，符合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普遍适用性特征。

三是该文书前、后均残，所余文字上下规整，与奏、符、牒、状等非常强调平阙、空

格、空行等行文规范的政府公文有明显区别，更接近于法条。

荣新江先生提出的该文书中没有条首的 “一”字线，也没有条末的日期，因此很可

能不是唐格的观点，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尚不足以完全推翻刘俊文先生的观点。因为，

从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几件唐格残卷看，其体例并不完全相同： 《神龙散颁刑部格》

（Ｐ．３０７８、Ｓ．４６７３）、《开元兵部选格》（Ｐ．４９７８）条首有 “一”字线，条末无日期；《开

元户部格》（Ｓ．１３４４）、《垂拱留司格》 （ＴＩＩＴ．Ｃｈ３８４１）条首有 “敕”字，条末有日期；

还有一件被认为是贞观或永徽时期的 《吏部格》的法藏 Ｐ．４７４５号文书，也像周字 ５１号
文书一样，条首、条末并无 “一”字线或 “敕”字，条末无日期。

退一步讲，上述确定为唐格残卷的几件文书中，条首出现 “一”字线或 “敕”字，

条末出现日期，如被确定为唐格的正式体例，那也是正式文本原件如此。如果周字 ５１号
文书并不是正式规范性文件的原件，而是抄件、草稿或者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常见的书

法习作，那么，省略掉条首的 “一”字线和条末的日期，也是有可能的。

笔者认为，判定周字 ５１号文书是不是唐格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在于理解其中的
两个 “仰”字。

众所周知，唐格是 “编录当时制敕”而成，制敕是唐代文书体系中最高规格的下行

文书。在制敕中， “仰”字虽然经常出现，但均不会以周字 ５１号文书的这种用法出现，
更不会出现 “仰望”一词。〔１６〕周字 ５１号文书的两句中，分别出现了 “仰放火之处”和

“仰望□□守捉”的表述，这是否定其唐格性质的重要依据。
《唐大诏令集》和 《唐大诏令集补编》中，共收录了五千余件唐代制敕，其中出现了

不少 “仰”字，但细绎其文即可发现，其所 “仰”对象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以天、命、神、祖宗、先圣、遗训、法律规定等为 “仰”的对象。如 “仰惟众

灵”、“仰答穹昊”、 “仰清芬之不
"

”、 “仰协辰
#

”、 “仰遵易月之命”、 “仰顺乾心”、

“仰稽天道”、“仰?祖宗之烈”、“仰思开元之时”、“仰闻麟趾之美”、“仰惟国章”、“仰

瑞光以延伫”、“皇王俯仰”、“仰荷衏命”、“仰窥前志”、“仰凭遗旨”、“宁忘仰止”等。

这类文书数量较多，其共同点在于，其所 “仰”的对象均拥有崇高的精神性内涵，如日

月、神灵、祖先等。

二是以部、司、台、使、州县、长吏等为 “仰”的对象。如 “仰州县长吏”、 “仰当

日勒归州县”、“仰司农卿”、“仰度支”、“仰本道观察使”、“仰所在州县”、“仰置顿使

商量”、“仰御史台纠察”、“仰所在长吏”、“仰诸道”、“仰各依此例”等。这类文书数

量较少，其对象主要是中央某部门的官署或地方府州县官吏，不具有精神性内涵。但是，

只要是以部、司、台、使、州县、长吏等为对象的 “仰”字，一般都只出现在行赦文书

中，也有极少数出现在德音、救恤、宽宥、赏给文书中，具有降恩的性质。

唐代有四百多次行赦的记录，原因众多，包括郊祀、谒庙、朝太清宫、籍田、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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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仰望”一词只出现在个人文书、地方文书和 《天文志》等文献中，参见 《旧唐书·天文志上》、《新唐书

·天文志》。



谒陵、巡幸、封禅、祥瑞、践祚、加尊号、改元、顺时令、立皇后、生皇子、立太子、

太子加元服、异象、灾害、政争、寇乱、征战等，在 《唐大诏令集》和 《唐大诏令集补

编》中，保存了各类赦文共计一百余篇。〔１７〕还有不少与行赦文书性质类似的德音、救

恤、宽宥、赏给等降恩性文书中，偶尔也出现以部、司、台、使、州县、长吏等为对象

的 “仰”字，但为数已稀。〔１８〕

而在既非行赦、亦非降恩的文书中，则完全难以找到以部、司、府、州、县等官署或

官吏为对象的 “仰”字的用例。

毫无疑问，文书的规格越高，行文体例的要求越严格。《唐六典》卷一 《三师三公尚

书都省》记载了唐代的公文书类型： “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

令、教、符。”对各种上行、平行、下行文书的行文体例，则在 《唐令·公式令》中有极

为细致的规定。〔１９〕在奏抄、状、牒、辞等上行文书中，常能看到 “伏”、“伏乞”等关键

字，在平行类的文书中，则会频繁使用 “谨”、“请”等关键字。对于经过科举训练的文

书起草者来说，偶尔出现细节疏漏或偏失，也会遭到惩戒，所以出现关键用语失误的可

能性微乎其微。

刘俊文先生没有发现周字 ５１号文书中的 “仰”字的异常之处，可能是没有注意到，

唐代制敕中如出现以普通官署或官吏为 “仰”的对象，只能限于行赦或降恩类文书。而

周字 ５１号文书中有 “仰放火之处”、“仰望□□守捉”的提法，所包含的两条内容显然属
于罚则和禁令，与行赦、救恤、德音、宽宥等文书性质大相径庭，不可能是赦文、德音

等文书。因此，周字 ５１号文书不可能是唐格的残本。

三、杖刑演变与文书性质判定

除 “仰”字的用法之外，周字 ５１号文书中另有两处可据以否定其为唐格的提法：
“决六十棒”和 “追决卅”。在正式的制敕文书中， “决六十棒”的 “棒”字，应作

“杖”；更不应出现 “决卅”等口头用语。这种用法只会出现在基层的军事、民政文书中。

唐代的杖刑演变大体来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界线是肃宗、代宗、德宗时期，其

变革最终完成于德宗建中三年 （７８２）。
自高祖至玄宗时代，杖刑的法定数为六十至一百。唐律中的 《名例律》 “杖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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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俊强：《皇权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４３页，第 ２４７页
以下。

行赦类文书可参见 《穆宗即位赦》：“……如闻度支盐铁监院等所在影占富商高户，庇人院司，不伏州县差

科，疲人偏苦，事转不济，如有此色，仰当日勒归。……”《改元永泰赦》：“……其逃户复业及浮客，情

愿编附者，仰州县长官，亲就存抚。……”《宝历元年正月南郊赦》：“……流贬人所在身亡，任其亲故收

以归葬，仍仰州县量给棺榇，优当发遣。……” 《大历五年大赦》： “……内外文武官及前资官六品以下，

并草泽中有硕学专门、茂才异等、智谋经武、讽谏主文者，仰所在州府观察牧宰精求表荐。”降恩类文书

则可参见 《咸通八年痊复救恤百姓僧尼敕》：“……此敕到，仰所在州县写录敕榜于州县门，并坊市村闾要

路。……”至德二年十一月 《收复京师诏》：“……其诸色行人，因阵败没，并坊市百姓及诸色蕃胡召募，

并元恶凶党，昨因破贼，所在潜藏，并仰于府县及御史台陈首，一切原其罪。……” 《平李瞭德音》：

“……应讨伐之师，如未出本界者，委本道量加赏给；如已出界者，仰具闻奏。……”以上诏书均参见

《唐大诏令集》相关内容。

［日］仁井田皗：《唐令拾遗》，栗劲、霍存福等译，长春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７７页以下。



“杖刑五：杖六十，杖七十，杖八十，杖九十，杖一百”，这是袭自南北朝、隋代的规定。

如犯罪情节较轻，低于杖刑之起点六十杖，须依次降为笞刑五十、四十、三十、二十、

十。如犯罪情节较重，高于一百之杖刑上限，则须升为徒刑。即使 “累决笞、杖者”亦

“不得过二百”。高祖至玄宗时代的制敕中，如涉及杖刑，都依照这一法定数限。

唐律其他部分中也按照六十至一百的法定数限，进行杖数的计算和刑种的选择。如

《捕亡律》“在官无故亡”（第 ４６４）条引 《开元二十五年户部式》，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笞刑、杖刑、徒刑之间的升降转换关系， “笞五十”再加一等即成为 “杖六十”。反之，

“杖六十”减一等则成为 “笞五十”，而不是 “杖五十”。在唐代地方法律文书中，也可

以找到不少依照法定数限 （六十至一百）定罪量刑的例证，如吐鲁番阿斯塔那 １９４号墓
中出土的 《唐盗物计赃科罪牒》即其适例。〔２０〕

自高祖至玄宗时期，除更犯之加杖、讯囚之拷杖外，还出现了不少因皇帝别敕而产生

的特殊操作，杖数无限，甚至杖死始毕，如 “鞭杀”、 “杖杀”、 “集众杖杀”、 “决杖

死”、“决杖而死”、“决重杖死”等。〔２１〕但即使在这些特殊处置中，对于 《唐律》法定

杖数限制的突破仍主要在于上限，而非下限，极少出现少于六十的杖刑。对处斩、绞等

刑的罪犯的 “先决杖”处置，杖数亦仍在六十至一百之间，未见三十杖之例。如 《唐会

要》卷四一 《杂记》云：“永徽五年三月制：州胥吏犯赃一匹以上，先决 ［杖］一百，然

后准法。”在一些诏敕中，即使 “决杖”与 “先决杖”并行，杖数也未逾越法定数限。〔２２〕

安史之乱以前，君主常告诫官员不要滥用杖刑，避免 “杖毙”刑犯。反之，从未出

现君主责怪官员杖刑太轻，以至于低于法定数限的情况。如玄宗的 《定犯徒配军诏》曾

强调，杖刑的目的 “是代肉刑，将以矜人”，那些 “任情”而 “因兹致毙”的官员违反

了法律和君主的原意。〔２３〕开元十二年 （７２４），玄宗发布了要求官员决杖从宽的诏文，其
中提及的杖数，仍是在六十至一百的范围之内。〔２４〕天宝五年，在处置王曾等人的案件

中，也只出现了 “决重杖”和 “决一顿”，未出现有别于法定杖数的提法。〔２５〕

直到天宝十一载 （７５２）十一月乙丑日 （廿二）发布的 《王公百官勋荫等家置庄田不

得逾令式诏》中，才第一次出现了 “决杖四十”的特例：“自今已后，更不得剧买卖口分

永业田及诸射 （色）兼借公私荒废地，无马妄请牧田，并潜停客户，有官者私营农。如

辄有违犯，无官者决杖四十，有官录奏取处分。”〔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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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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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 ８册，第 １０７页。其文为：
“〈第１行〉□财□ 〈第２行〉一匹杖六十，一匹加一等。王庆 〈第３行〉计□赃不满壹匹，合杖六 〈第４
行〉十。□案谘决讫，放。其 〈第 ５行〉钱征到，分付来宾取 〈第 ６行〉领□陪赃牒征送谘。仁 〈第 ７
行〉赞白。〈第８行〉十一日 〈第９行〉盗物计赃，然可科罪。〈下略〉”
［日］川村康：《唐五代杖杀考》，载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一一七册，第 １４６页。
如永淳时期对私铸钱犯罪的处置。《通典》卷九 《食货九》 “钱币下”载：“永淳元年 （６８２）五月敕：私
铸钱造意人及勾合头首者，并处绞，仍先决杖一百。从及居停主人加役流，各决杖六十。若家人共犯，坐

其家长。老疾不坐者，则罪归其以次家长。其铸钱处，邻保配徒一年，里正、坊正、村正各决六十。”

参见李希泌主编：《唐大诏令集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０３页。
《决杖从宽诏》内容参见 ［宋］王钦若编：《册府元龟》，卷六一二。

《资治通鉴考异》卷一三引 《实录》载：“天宝五载 （７４６）十二月 《杖贬王曾等诏》：犹宽极刑，俾从杖

罪。其王曾等，各决重杖一百。杜有邻、柳眅念以微亲，特宽殊死，决一顿，贬岭南新兴尉。”参见陈尚君

编：《全唐文补编》，第 ３０４页。
参见 《册府元龟》、《全唐文》和 《唐大诏令集补编》。



这是肃宗、代宗以前史料中可见的唯一特例，距离宝应元年的改革，相距不到十年，

距离建中三年杖刑改革的定型，也只有三十年时间。很可能正是自此开始，由于中央法

务部门官员的坚持，掀起了杖刑改革的序幕。九年后，刑部提出关于 “重杖”与 “决死”

有别的改革动议，得到肃宗批准。《通典》卷一六五 《刑法三·刑制下》载：“（上元）

二年 （７６１）六月刑部奏：谨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敕除削绞死罪，唯
有四刑。每有思虑，须降死刑，不免还 （许）斩绞。敕律互用，法理难容。又应决重杖

之人，令式先无分析，京城知是
$

害，决杀者多死；外州见流岭南，决不至死。决有两

种，法开二门。敕旨：斩绞刑宜依格律处分。”

上元二年的改革，已在肃宗末年，身体不佳，因此稍后还有 “诏天下见禁系囚，无轻

重一切释放”，“诏左降官、流人一切放还”等宽赦、降恩的措施与之呼应。次年，肃宗

去世，代宗即位，根据刑部与大理寺的建议，对杖刑作了进一步的改革，明确了 （１）
“决一顿”的杖数为四十；（２）“决重杖一顿”的杖数为六十；（３）“决痛杖一顿”的杖
数亦为六十；（４）无文至 “死”者不得杖死。

经过这次改革，“决杖一顿”、“决重杖一顿”、“决痛杖一顿”等的杖数被确定下来，

减少了君主一时喜怒对法律适用稳定性的不利影响，同时协调了杖、笞、死等刑种之间

的关系。《通典》卷一六五 《刑法三·刑制下》载：“宝应元年 （７６２）九月，刑部、大
理奏：准式：制敕处分与一顿杖者，决四十；至到与一顿及重杖一顿，并决六十；无文

至死者为准式处分。又制敕或有令决痛杖一顿者，式文既不载，杖数请准至到与一顿决

六十，并不至死。敕旨：依。”〔２７〕

上元二年、宝应元年的杖刑改革，动议是由刑部、大理寺等法务部门官员提出的，他

们出于平复法制波动的考虑，提出确定杖刑数量标准的请示，也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

基层州县的一些官吏未能理解中央政府的深意，出于制度惯性，仍然出现率意行杖的情

况。因此不久之后，代宗再次发布禁止地方官滥用杖刑的 《州县官不得率意?杖诏》：

“如闻州县官比年来率意?杖，不依格令，致其殒毙，深可哀伤。频有处分，仍闻乖越。

自今以后，非灼然蠹害者，不得辄加非理。仍委观察节度使严加捉搦，勿令有犯，录名

闻奏。宣示中外，宜悉朕怀。”

可以清楚地看到，杖刑数量、质量的规范化是上述一系列改革的基本取向，为德宗时

期的杖刑变革奠定了基础。建中三年 （７８２），仍是根据刑部的建议，从罪名的角度出发，
将 “十恶”中的前四种罪名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规定为仍按 《唐律》用刑，其余

的斩刑均改为 “决重杖一顿处死”的死刑方式。 《通典》卷一六五、 《唐会要》卷三九

载：“至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刑部侍郎任宏奏：其十恶中，恶逆已上四等罪，请准律

用刑，其余犯别罪应合处斩刑，自今已后，并请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重杖既是

死刑，诸司使不在奏请决重杖限。敕：依。”

德宗朝的杖刑改革，使 “重杖决死”成为死刑之一种，是一种质的变更，是此前的

肃宗、代宗时代的杖刑系列改革的总结，《唐律》中分死刑为绞、斩两种的体制自此发生

变更。《新唐书》卷五六 《刑法志》评价德宗一方面 “性猜忌少恩”，另一方面又 “用刑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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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唐会要》同卷亦载此敕，文字略有不同。



无大滥”，所举之例正是这次杖刑改革的诏敕。自此以后，唐代的杖刑制度出现了决定性

的变化，并为后世刑法如 《宋刑统》等所继承。

正是从德宗的杖刑改革开始， 《唐律》原本规定的从六十到一百的数量规定，由于

“杖死”、“重杖”、“脊杖”、“臀杖”等分类的出现，在执行中开始大量出现低于六十杖

的情况。如德宗时 《郜国大长公主别馆安置敕》、长庆四年 （８２４）八月 《处分薛浑等

?》、大和三年 （８２９）六月壬申 《严禁以铅锡钱交易诏》、大中二年 （８４８）二月 《科吴

湘狱敕》、大中四年 （８５０）正月 《两税外不许更征诏》等。〔２８〕

可见，唐代肃宗、代宗、德宗之前，君主特敕 “决一顿痛杖”甚至 “决杀”等破坏

杖刑法定数限的情况虽有出现，但是突破的只是上限，而没有在法定的六十杖下限执行

的情况。直到肃宗、代宗、德宗朝的改革，尤其是建中三年 “杖杀”、“重杖”、“脊杖”、

“臀杖”等分类出现后，才开始出现四十、三十、二十等杖数。

反观周字 ５１号文书，其制作时间当在开元前期。那时，杖刑改革还远未开始，其中
出现的 “决卅”、“决六十棒”，必是州县官僚及军事机关的职权范围内的处置，与国家

立法机关就某些行为进行定罪量刑时所设定的杖数，性质显然不同。 “决卅”、 “决六十

棒”在周字 ５１号文书中的出现构成该文书不是唐格的另一重要证据。

四、牒文书性质之确认

牒是唐代地方机关之间使用的一种官文书，用于传达军事、民政等讯息，现存史料里

保留着很多唐代西域地区的平行或下行牒文书。从近年陆续刊布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中，

可以找到一些与周字 ５１号文书类似的文书，有助于进一步确认 ５１号文书的性质。〔２９〕

先来看 “仰”字。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西州都督府基层军事文书中，常能见到前述

以州、县官吏为对象的 “仰”字的用例。如吐鲁番阿斯塔那 ２９号墓出土 《唐垂拱元年

（６８５）西州都督府法曹下高昌县符为掩劫贼张爽等事》：〔３０〕

１　盗贼送此勘当□□□□□□□□□□□□
２　牒所掩张爽等事，缘□□□□□□□□□
３　县，仰子 （仔）细括访获因□□□□□□
４　物主同上，以得为限。仍限符到两日内连
５　申者，此□下诸县，并镇、营、市司□□
６　讫。符到奉行。
７　　　　　　　　　　府宋闰
８　法曹参军□
９　　　　　　　　　史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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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以上诸诏敕均载于 《册府元龟》、《全唐文》和 《唐大诏令集补编》等文献。

程喜霖先生在 《汉唐烽堠制度研究》一书中曾作过尝试，只不过当时除了历博 ８０８６号 《唐西州都督府下

诸府主帅牒》外，类似的文书还比较少，无法与现在相比。

前引 〔２０〕，《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７册，第８６页。李方：《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４６页，第１８５页，第２６５页。



１０　　　　　　垂拱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后略］

又如，《流沙遗珍》第二十件文书载：〔３１〕

１　蒲昌县　　　贴
２　真容寺车牛壹乘
３　右件车牛贴至，仰速入山取公廨
４　石待到准估酬直。七月十九日史
［后略］

再如，《唐高昌县史成忠贴为催送田参军地子并事》：〔３２〕

［前略］

１０　右件人并佃田参军地。贴至，仰即送地子
１１　并麦，限贴到当日纳了。计会如迟，所由当
１２　杖。六月五日史成忠贴。
１３　尉张
１４　验行

上述文书中都出现了与周字 ５１号文书类似 “仰”字的用法。类似文书很多，限于篇

幅，恕不赘举。如前所述，没有注意到 “仰”字用法的这种特征，是刘俊文先生误判周

字 ５１号文书性质的主要原因。
除了 “仰”字以外，周字 ５１号文书中还有一些有助于推测该文书性质的用语，如

“守捉官”、“健儿”、“官副”等。

“守捉”是唐代边镇军事组织中的基层单位，文献中颇为常见。《唐六典·尚书兵部》

载：“凡天下之节度使有八：其一曰关内、朔方节度使……其四曰河西节度使，其统有赤

水、大斗、建康、玉门、墨离、豆卢六军，新泉守捉、甘州守捉、肃州镇守三使属焉。”

《旧唐书·地理志》载：“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统赤水……等八军，张掖……等三守

捉，管兵七万三千人，马一万九千四百匹，岁赐衣一百八十万匹段。” 《新唐书·兵志》

还记载了除上述军、守捉之外的明威、洪池、番禾、武安、丽水、姑臧、大黄、龙勒、

效谷、悬泉等折冲府以及蓼泉、酒泉、威远、百帐、豹文山等守捉。

“健儿”是唐代军事组织的基层成员之一种，唐初即已出现，在平阳公主、薛万彻等

传纪中可见。诏敕中提及 “健儿”则始自开元时期。〔３３〕这说明，“健儿”成为军队正式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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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金祖同：《敦煌石室画象题识·流沙遗珍》，载前引 〔４〕，黄永武主编书，第五册，第２７２页。
同前引 〔２０〕，第８册，第 ３４页。李方书，第１５５页，第１９３页。
如开元二十年 《后土赦文》中提到 “诸道健儿别敕行人各赐勋一转”，开元二十三年 《罢籍田赦》中提到

“州鯧兵健儿承前访捉不获合取藉人充替……本贯军司据阙募取健儿充替”，开元十七年 《谒五陵赦》中提

到 “诸军健儿别敕行人各赐勋两转”，开元二十七年 《遣荣王琬往陇右巡按处置敕》提到 “并诸人中间召

取健儿三五万人赴陇右防捍”，元和十三年 《令百僚议征李师道敕》中提到 “其师道并军将健儿表共三

道”，元和十五年 《穆宗即位赦》中提到 “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儿不得辄妄招召”等。以上敕书均参见

《唐大诏令集》相关内容。



编制的时间应为玄宗时期。〔３４〕

戴建国先生曾惠予提示，认为周字 ５１号文书首句中的 “竟不来”三字，应特指此前

发生了应来而不来的事件，可以作为该文书乃地方军事文书的有力佐证。其说诚富洞见。

确实，当时烽燧的设置，选址往往在亭、泉、阙、门、泽等处，多属因地制宜，必极简

陋，仅供遮风挡雨而已。一些文书中留下了 “烽子”因天气寒冷而被冻掉脚趾、“烽子”

职位上升却无人顶替、残疾人代替健康士兵守护烽燧而 “吃空饷”等记载，可互为印证。

“竟不来”确实很可能是指开元前期西州战事重起之后，由于此前守烽士兵纪律松散而发

生的懈怠事件。

为周字 ５１号文书性质的进一步明朗提供帮助的，是陈国灿先生、刘永增先生从日本
宁乐美术馆影印刊布的一百二十余件吐鲁番文书。在这些文书中，有多件文书与周字 ５１
号文书非常类似而具有可比性。如宁乐二八 （２）、一三 （２－２）号文书 《唐西州都督府牒

蒲昌府为寇贼在近、镇戍烽候督察严警事》，与周字５１号文书高度相似。请见录文：〔３５〕

１　都督府
２　一　诸府县镇戍界烽候觇探等，人各仰□□□□□□
３　　　加常，督察严警，常知见贼，州司即□□□□□
４　　　三卫，分往巡探，点检鞍马器仗，并应□□□□
５　　　事亏违，所由县府、镇戍、游弈、巡官及押领□
６　　　帅，且决陆拾，依法科罪。
７　蒲昌府：得兵曹参军王宝等牒，称寇贼在近，今又□
８　百姓，并散在田野、庄坞，都督昨日亲领县府捉□□
９　戍押防援军粮，差充讨击。贼必付空□□□□□□□
（下阙）

如将周字 ５１号文书与上引宁乐二八 （２）、一三 （２－２）号文书的的关键部分进行对
比，可以发现两者在内容、行文、体例上都极为相似：

其一，该文书正文部分上方空白，高度约两个字，与周字 ５１号文相近；
其二，该文书提到烽候、镇戍，与周字 ５１号文书中的 “放火处”、 “知烽健儿”等

相近；

其三，该文书提到督察严警，常知见贼，与周字 ５１号文书中的 “盗贼多矣”、“须加

捉搦”、“勿令禁断”等相近；

其四，该文书中也出现了 “仰”字，与周字 ５１号文书中的两处 “仰”字用法雷同；

其五，该文书中也出现了 “决陆拾”的提法，与周字５１号文书中 “决六十棒”雷同。

此外，文书的口吻也如出一辙：周字 ５１号文书的第 ２至 ５行为 “仰放火之处，约述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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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留下了不少有关唐代河西镇、戍、烽的史料，大多设于开元初年。如镇、镇将有凉州

番禾镇镇将康通信 （Ｐ．４６６０）、甘州三水镇镇将张大爽 （Ｐ．２００５）、甘州和平镇镇将李感 （Ｐ．２５５１）、瓜
州雍归镇镇将□杰 （Ｐ．２６２５）、沙州紫金镇镇将李怀操、沙州龙勒镇、沙州西关镇、沙州子亭镇等。戍、
烽有大水戍、紫金戍、西紫亭戍、樊石戍、乌山戍、双泉戍、第五戍、冷泉戍、清泉戍、山阙烽、庶迁烽、

白亭烽、长亭烽、阶亭烽、曲泽烽、石门烽等。参见于光建、闫婷婷：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河西

镇、守捉、戍、烽拾遗》，《社科纵横》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陈国灿、刘永增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５页。



逗留，放火后续状递报，勿稽事意，致失权宜，辄违晷刻，守捉官副追决卅，所由知烽

健儿决六十棒”。宁乐二八 （２）、一三 （２—２）号文书的第３—６行则为 “（人各仰……）

加常，督察严警，常知见贼，州司即□□□□□三卫，分往巡探，点检鞍马器仗，并应

□□□□事亏违，所由县府、镇戍、游弈、巡官及押领□帅，且决陆拾，依法科罪。”
由此可见，周字 ５１号文书应该是西州都督府的一份下行的牒文书，而不是中央政府

的格文件。

除宁乐二八 （２）、一三 （２—２）号文书外，宁乐美术馆所藏吐鲁番文书中还有多件
内容、体例相近的文书，可作为进一步的佐证：

文书编号、内容 （页码） 涉及烽堠的文字 涉及盗贼的文字

宁乐二八 （２）、一三 （２—２）号 《唐西州都督府

牒蒲昌府为寇贼在近、镇戍烽候督察严警事》 （第

３５页）

……镇戍烽候觇探

等，人各仰……

……督察严警，常知见贼

……寇贼在近……

二○ （３）、七 （２）号 《唐西州都督府牒为巡逻

觇探贼踪事二》（第 ８２页）

……内兵马，烽火

通明……

……并当贼……内有汉语

之人……

宁乐二五 （３）号 《唐队正宋元恭状上蒲昌府为某

烽替人落贼事》（第 ９０页）

……烽上……人去

月内替……

……贼下日在……否兵替

人落贼……

宁乐二七 （２）、四号 《唐开元二年六月三日蒲昌

府受州牒为当月游奕官乘马及各烽戍替番下所由

事》（第 ６８页）

……州为长探烽人

不到事……

宁乐九 （２）号 《唐开元二年八月蒲昌府贺方判抽

突播烽兵向上萨捍烽候望事》（第 ７４页）

……萨捍烽所，即

顿阙人候望，突播

烽既有四人……

宁乐二三 （２）号 《唐西州都督府牒为维磨戍长探

曹顺落贼警备勿失事》（第 ７７页）

…… 右 得 牒，曹 顺 落 贼

……警备勿失……

二○ （３）、七 （２）号 《唐西州都督府牒为巡逻

觇探贼踪事一》（第 ８０页）

……见骑贼即点绯幡……

贼从东来，向东点幡……

二○ （３）、七 （２）号 《唐西州都督府牒为巡逻

觇探贼踪事三》（第 ８３页）

…… 贼 在 达 匪、悬 泉 交

……弥须警策……

宁乐八 （１）号 《唐蒲昌县牒为刘文伯老、曹住

等未没贼上报事》（第 ８６页）

……逃卫士刘文伯……人

见在，不言没贼。

由上表可见，宁乐美术馆所藏吐鲁番文书中，至少有三件文书与周字 ５１号文书一样，
同时提及了烽燧之事和盗贼之事。还有至少两件文书，提及了烽燧之事。还有至少四件

文书，提及了盗贼之事。

此外，周字 ５１号文书中不少字的书写方式，与唐代极为流行的 《兰亭集序》有高度

相似之处。周字 ５１号文书中的 “不”、“仰”、“之”、“於”、“今”、“稽”等字，行笔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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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冯承素摹 《兰亭》，文书整体风格亦刻意摹仿当时最流行的王书，其中 “不”、 “仰”、

“后”、“於”、 “致”、 “今”等字高度相似。 《兰亭集序》行笔挥洒随性，有六处涂改、

一处补字，同一个字有多种写法，典型者如 “之”、 “以”等字。周字 ５１号文书同样如
此，有四、五处涂改， “续”字旁边的 “后”字，是补字而非改字，可见其刻意摹仿

《兰亭》书法之一斑。

本文无意从书法的角度推论周字 ５１号文书的性质，但是，从书法的角度却可以在另
一批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中获得意外发现：该馆所藏宁乐一七 （２）一九 （３）号文
书 《唐开元二年二月三十日西州都督府下蒲昌府牒为差替人番上事》、宁乐一八 （１）一
二 （２）文书 《开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西州都督府牒下蒲昌府为□守节年老改配仗身事》
等，撰写者为 “阴达”，这两件文书的书法与周字 ５１号文书极为相似。〔３６〕李方先生在
《唐西州都督府官吏编年考证》中，录有 “阴达”的信息：开元二年，阴达在西州都督府

任兵曹参军。如果推断阴达书写了周字 ５１号文书，那么，无论从其职务看，还是从文书
的内容、笔迹以及当时西州的形势和边军兵制等看，都是相当吻合的。这对于进一步确

认周字 ５１号文书作为西州地方军事牒文书的性质，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五、确认唐格体例的法律史意义

如上说不谬，则过去一直被认为是 《开元职方格》的国图周字 ５１号文书其实并非唐
格，而是开元时期西州都督府的一件军事方面的下行牒文书。那么，对于唐代法律史乃

至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的研究来说，这种确认意义何在呢？笔者认为，确认周字 ５１号文书
的性质，不仅有助于唐格的辑佚与复原，而且有助于全面呈现唐代律、令、格、式等法

律形式的整体面貌及发展进程。

将周字 ５１号文书从唐格残卷中剔除出去，则现存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唐格残件，
将只剩下 《神龙散颁刑部格》 （法藏 Ｐ．３０７８和英藏 Ｓ．４６７３）、《开元户部格》 （英藏 Ｓ．
１３４４和国图周字 ６９号）、《开元兵部选格》 （法藏 Ｐ．４９７８）、《垂拱吏部格》 （德藏 ｃｈ．
３８４１）以及 《律令格式事类》（俄藏 Дｘ．０６５２１）七件五种。这将使唐格的编修体例从原
来的较为复杂，变得较为清晰。其中， 《开元户部格》、 《垂拱吏部格》和 《格式律令事

类》中所包含的格条，均符合前有 “敕”字，后有日期的特征。《垂拱吏部格》颁布时，

还有明确的留司格和散颁格之分。 《垂拱吏部格》很可能是留司格的抄本，因此体例谨

严。而 《开元户部格》及 《格式律令事类》颁布时，已没有明确的留司与散颁之分，因

此所有的格条均前有 “敕”字，后有日期。而 《神龙散颁刑部格》因为残卷上有明确的

说明，可确定为散颁格。《开元兵部选格》则因为属于 《选格》，而参考了此前散颁格的

方式，条前只有 “一”字线，无 “敕”字，后亦无日期。

根据本文的结论，曾经被认为是贞观或永徽时期规范性法律文件、但无法确定其是

《吏部格》还是 《吏部式》的法藏 Ｐ．４７４５号文书，也可以确定并不是格，而是式。霍存
福教授在 《唐式辑佚》中，已将该件文书收入式文中，在此不再赘述。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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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学术界对于唐格的研究，过多注重 《唐六典》卷六 “刑部郎中、员外郎”条中

关于律、令、格、式的定义：“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

物程事”，这是唐格研究一直未能取得明显进展的症结所在。

实际上，《唐六典》作者为了行文对仗的工整，不但只能各使用四个字来概括格的性

质，而且必须遵守 “动 ＋名 ＋动 ＋名”的句法结构，既要与 “正刑定罪”对称，又要与

“轨物程事”对称，这种文学性追求限制了定义的准确性。因此，不能仅以 《唐六典》中

的 “禁违止邪”四字作为唐格的真正定义， “禁伪止邪”充其量只概括了唐格内涵之一

面。刘俊文先生认为周字 ５１号文书为 《开元职方格》的结论，主要依据就是这一组定义

中的 “格以禁违止邪”这句话，孤证不立，失误难免。

类似 《唐六典》的这种定义方式史籍中还有不少，都只能作为参考，不宜偏信。〔３７〕

从字面看，这些定义对唐格的界定均不同于 《唐六典》，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受

到了语境和语法的限制，只是概括了唐格内涵特征中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内涵或核心

特征。众所周知，由于 《唐六典》的编写者陆坚、张说、萧嵩等臣僚无法理解玄宗 “手

写白麻纸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的含义，最后不得不以开元

时代现行官制为纲领，杂入当时施行之令式，其沿革并入注中，从而勉强编成。因此，

《唐六典》的体例与行文不但难称优秀，而且有较多容易引起误解之处。〔３８〕

实际上，对唐格的编修形式特征，《唐六典》卷六 《尚书刑部》中有一句更为准确的

概括：“盖编录当时制敕，永为法则，以为故事。”这句对唐格编修方式的描述，不属于

“沿革并入注中”的范畴，因此在 《唐六典》原文中本应出现在正文中。很可能由于传抄

中的失误，现存的明正德本、日本近卫本、广池本中，这一句均已进入注文，版本最早

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 《大唐六典》南宋刻本残卷，又只有一至三卷、七至十五卷、二

十八至三十卷，第六卷缺，因此无法得知这一句在宋代抄本中的情况。

“编录当时制敕，永为法则，以为故事”，是唐格编修流程的较为准确的写照，也是

今日复原和研究唐格的关键所在。既然是 “编录当时制敕”，格就必然有较有鲜明的编敕

色彩。就此而言，荣新江先生提出的周字 ５１号文书没有 “一”字线或 “敕”字因而不像

格的观点确属高见。作为制敕精编的唐格，在性质上与唐代的其他法律形式有重要的区

别。律的主要特性在于确定正统意识形态，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简约性。令和式则以纲

要和细则的方式分别确定中央、地方各政府机构的运作规程，具有相当程度的具体性、

可操作性和细致性。唐格的特性则在于其 “量时立制”的演变性、发展性，体现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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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刑法志》中，欧阳修、宋祁等宋代学者也给出了一组律、令、格、式的 “定义群”：“令者，尊

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行之法也。凡邦国之政，

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北宋元丰中，宋神宗也创造了一套

“定义群”，来界定宋代的令、敕、格、式：“禁于未然之谓令，施于已然谓之敕，设于此而使彼至之之谓

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之谓式。”参见 《宋史·职官志三》和 《刑法志一》。嵯峨天皇弘仁十一年 （８２０
年），藤原冬嗣在修撰 《弘仁格》告成后的上奏中也曾提出一组 “定义群”：“盖闻，律以惩肃为宗，令以

劝诫为本，格以量时立制，式则补阙拾遗。四者相须足以垂范，譬犹寒暑递以成岁，昏旦迭而有物，有沿

有革，或轻或重，治国之权衡，信驭民之辔策者也。”参见 ［日］黑板胜美编：《类聚三代格》，吉川弘文

馆１９５５年版，第１页。
参见严耕望：《略论唐六典之性质与施行问题》，收录于 《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３７５页。



是各时期规则的变化。在复原唐格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重的是这些区别，而不是上述

定义。如果只从上述定义中的 “禁违止邪”、“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等出发，则很可

能受其困扰，使研究陷于迷途。

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之外，传世文献中也大量留存着唐代制敕的史料。这里试举一

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以说明这种格敕关系。《唐会要》卷四一 《杂记》载：“开元三年二月

敕：禁别宅妇人，如犯者，五品已上贬远恶州，妇人配入掖庭。”这份制敕颁发后，立即

遭到黄门侍郎张延皀的强烈反对。《文苑英华》卷二四收录了张延皀的两份 《论别宅妇人

入宫表》，后一份表中明确地罗列了有关别宅妇人之类犯奸行为的过往处理措施，对于理

解唐代格敕关系极为重要。他说：“检贞观、永徽故事，妇人犯私并无入宫之例。准天授二

年有敕：京师神都，犯奸先决杖六十，配入掖庭。至太极修格，已从除削，唯决六十，仍

依法科罪。今不依贞观、永徽典故，又舍太极宪章，而依天授之法，臣愚窃谓未便。”

从张延皀的表奏可知，将犯奸的别宅妇人 “配入掖庭”，始于武后天授二年 （６９１
年）。在睿宗太极元年 （７１２年）的修格中，这条制敕被大幅修改，“配入掖庭”被取消，
修改为 “唯决六十，仍依法科罪”，因此开元三年的制敕违反了 《太极格》。这一意见得

到了玄宗的认可。 《唐大诏令集》卷一百零九 《禁约下》载开元五年 《禁别宅妇人诏》

中再次取缔了上述制敕，调整了制裁方式： “别宅安妇，先弛禁令。往年括获，特已宽

容。何得不悛，尚多此事？……今所括获者，见任官征纳四季禄，前资准见任。自余诸

色，并准九品官禄数纳粟。妇女并放出掖庭，即令京兆尹李朝隐求匹配嫁。行之京都，

作戒天下。敢更犯者，一依常格。”

这里的 “一依常格”四字，读史者常常一略而过，实则极为关键。开元三年、五年

之间，恰好有开元四年编修的 《开元格》。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 “一依常

格”，并非指刚颁布的 《开元 （四年）格》，而应当指 “通常的处置方式”，即按律处置。

原因在于，如果 《开元 （四年）格》中包括了上述 《太极格》中 “唯决六十，仍依法科

罪”的规定，那么，开元五年就没有必要再颁布上述制敕了。

由这个例子可见，唐代的律、格、敕这三种规范性文件分别具有常法 （或称常规

法）、权制法 （或称特别处置法）和临时政令的性质。 《唐律》中对犯奸并无 “没入掖

庭”的规定，即张延皀所说的 “贞观、永徽典故”，属常法。武后天授时期首创此制，即

张延皀所说的 “天授之法”，属于政令。睿宗太极时期编修 《太极格》，未将此政令直接

纳入，而是作出较大的修改后，才成为权制法。

六、简短的结语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周字 ５１号文书，自刘俊文先生提出可能是 《开元职方

格》残卷的观点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唐格的残本，对唐格的复原工作

造成了重要影响。笔者反复比对相关文书并参照唐代其他相关史料后认为，该文书是开

元时期西州都督府辖区的一件下行牒文书，并非唐格，其撰写者或许就是宁乐美术馆所

藏宁乐一七 （２）一九 （３）号文书 《唐开元二年二月三十日西州都督府下蒲昌府牒为差替

人番上事》、宁乐一八 （１）一二 （２）文书 《开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西州都督府牒下蒲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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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为□守节年老改配仗身事》等的撰写者阴达，他在开元二年担任西州都督府的兵曹
参军。

上述辨疑结论明确了唐格的 “编录当时制敕，永为法则，以为故事”的制敕精编性

质，有助于今后复原工作的思路确定和具体展开。敦煌、吐鲁番文献，尤其是 《神龙散

颁刑部格》和 《开元户部格》，虽为唐格的复原提供了极珍贵的样本，但唐格复原的源泉

不仅在于敦煌、吐鲁番文献，还在于 《唐大诏令集》及其 《续编》、 《唐会要》和 《通

典》等传世文献所载的大量制敕及其所体现的制度变迁之中。这是唐格复原与唐令、唐

式复原的重要不同。

本文的结论或许也有助于推进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及其内部结构的认识。大致来说，

君主颁布的临时政令有可能短期内突破常法，但是否有长期的效果，取决于其经过一段

时间的沉淀之后，是否获得君臣的普遍认可。如果获得认可而编入权制法，则可获得突

破常法的地位；反之，如果未被编入格则将归于失效。常法具有基本法的地位，权制法

作为特殊处置法有 “格以破律”的可能故在法律实践中功能更为突出，但总体地位仍不

如常法。敕作为临时政令有超越权制法的可能，短期内地位崇高但长期效力有待检验，

因此总体地位又不如权制法。这一法律体系的结构描述，相比于传统观点认为律、令、

格、式构成唐代法律体系来说或许更全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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